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8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人民币

15,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3

）。

截至

2012

年

5

月

14

日， 公司已将

5,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并转入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剩余的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将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前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32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及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

平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举办 “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 本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并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者

进行网上交流。投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公司

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副董事长、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龙耐坚、副

总裁李维昌、财务部经理梁健秋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修改提案，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解放路

１３８

号航天通信大厦二号楼

４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６

、主持人：杜尧董事长。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９

人，代表股份股份

７２８４５０２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２．３３％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６５２１４５１８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９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共

１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７６３０５０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３４％

。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有表决权的股东以现场方式或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记

名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

决结果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股数参加

表决全体股东

有效表决权

的

％

１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

况说明的议案

６７７７３６３９ ３４０５３８１ １６６６００１ ９３．０４

２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６７８１０６３９ ４１２５１８２ ９０９２００ ９３．０９

３

关于

调整

非公

开发

行股

票发

行方

案的

议案

３．０１

发行股 票的种 类和

面值

５３０４８７２ ３４３８９８１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１．１３

３．０２

发行方式

５３０４８７２ ３４３８９８１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１．１３

３．０３

发行数量

５３０４８７２ ３４３８９８１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１．１３

３．０４

发行对 象及认 购方

式

５３０４８７２ ３４３８９８１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１．１３

３．０５

发行价 格和定 价原

则

５２４２３２３ ４９９２２８２ １４０５４９ ５０．５３

３．０６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５２８４８２３ ３４５９０３０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０．９４

３．０７

募集资金投向

５２８４８２３ ３４５９０３０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０．９４

３．０８

上市地点

５２８４８２３ ３４５９０３０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０．９４

３．０９

本次非 公开发 行前

的滚存 未分配 利润

的处置方案

５２８４８２３ ３４８７５３０ １６０２８０１ ５０．９４

３．１０

本次发 行决议 有效

期

５２８４８２３ ３４５９０３０ １６３１３０１ ５０．９４

４

关于明确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

募集资金数量上限的议案

６７８１０６３９ ３３６９７８１ １６６４６０１ ９３．０９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 关联

交易事项以及批准公司与 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其子公 司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

议的议案

５２９７０７２ ３３７６７８１ １７０１３０１ ５１．０６

６

关于与航天科工集团及其 子公

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５２９０１７２ ３４１２２８１ １６７２７０１ ５０．９９

７

关于竞买江苏捷诚车载电 子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

３８％

股权 以及

批准公司与江苏捷诚车载 电子

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签署附 条件

生效的增资协议的议案

５２９７０７２ ３３６９７８１ １７０８３０１ ５１．０６

８

关于对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

进行补充修订的议案

５２９０１７２ ４０６０６８２ １０２４３００ ５０．９９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

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３０５１７２ ３３６９７８１ １７００２０１ ５１．１３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７７７５０３９ ３３６９７８１ １７００２０１ ９３．０４

１１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

度的议案

６７７０５６３９ ３４３９１８１ １７００２０１ ９２．９４

１２

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６７７７５０３９ ３３６９７８１ １７００２０１ ９３．０４

１３

关于监事变更的议案

６７７７５０３９ ３３６９７８１ １７００２０１ ９３．０４

１４

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 责任

公司继续签订金融合作协 议的

议案

５２７６２７２ ３４３９１８１ １６５９７０１ ５０．８５

本次会议第

３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４

项内容涉及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股东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第

３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项表决结果同意票未达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以上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蒋博星、王崇理）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众天证字［

２０１２

］

ＨＴＴＸ－００２

号

致：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众天”）接受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 资料进行审查判断的情况和本所

律师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

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对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时间、地点、会议方式、审议事项、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会议登记办法等有关事宜予以

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杜尧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杭州市解放路

１３８

号航天通信大厦二号楼

４

楼

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公司股东可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

与公告一致。

众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是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星期二）（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见证

律师等。

２

、经核查，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９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７２８４５０２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３３％

。 其中：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７

名，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６５２１４５１８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９９％

；

根据公司出具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公

司股东共计

１１２

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７

，

６３０

，

５０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４％

。

众天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众天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采用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了表决，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众天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７

，

７７３

，

６３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０４％

；

３

，

４０５

，

３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

；

１

，

６６６

，

０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９％

；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７

，

８１０

，

６３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０９％

；

４

，

１２５

，

１８２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６％

；

９０９

，

２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１％

；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项议案需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５

，

３０４

，

８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３％

；

３

，

４３８

，

９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１５％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２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５

，

３０４

，

８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３％

；

３

，

４３８

，

９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１５％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３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５

，

３０４

，

８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３％

；

３

，

４３８

，

９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１５％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５

，

３０４

，

８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３％

；

３

，

４３８

，

９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１５％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５

，

２４２

，

３２３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５３％

；

４

，

９９２

，

２８２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１２％

；

１４０

，

５４９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６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

５

，

２８４

，

８２３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９４％

；

３

，

４５９

，

０３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３４％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７

、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

５

，

２８４

，

８２３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９４％

；

３

，

４５９

，

０３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３４％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８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５

，

２８４

，

８２３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９４％

；

３

，

４５９

，

０３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３４％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

５

，

２８４

，

８２３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９４％

；

３

，

４８７

，

５３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６１％

；

１

，

６０２

，

８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４５％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５

，

２８４

，

８２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９４％

；

３

，

４５９

，

０３０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３４％

；

１

，

６３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四、《关于明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量上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７

，

８１０

，

６３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０９％

；

３

，

３６９

，

７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３％

；

１

，

６６４

，

６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８％

；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批准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其子

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项议案需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表决结果：

５

，

２９７

，

０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０６％

；

３

，

３７６

，

７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５５％

；

１

，

７０１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９％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六、《关于与航天科工集团及其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项议案需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表决结果：

５

，

２９０

，

１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９９％

；

３

，

４１２

，

２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８９％

；

１

，

６７２

，

７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１２％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七、《关于竞买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３８％

股权以及批准公司与江苏捷诚车载

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项议案需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表决结果：

５

，

２９７

，

０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０６％

；

３

，

３６９

，

７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４８％

；

１

，

７０８

，

３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４６％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八、《关于对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进行补充修订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项议案需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表决结果：

５

，

２９０

，

１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９９％

；

４

，

０６０

，

６８２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１４％

；

１

，

０２４

，

３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九、《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项议案需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表决结果：

５

，

３０５

，

１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３％

；

３

，

３６９

，

７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４８％

；

１

，

７００

，

２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９％

；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７

，

７７５

，

０３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０４％

；

３

，

３６９

，

７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３％

；

１

，

７００

，

２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３％

；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７

，

７０５

，

６３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９４％

；

３

，

４３９

，

１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２％

；

１

，

７００

，

２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４％

；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７

，

７７５

，

０３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０４％

；

３

，

３６９

，

７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３％

；

１

，

７００

，

２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３％

；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关于监事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７

，

７７５

，

０３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０４％

；

３

，

３６９

，

７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３％

；

１

，

７００

，

２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３％

；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金融合作协议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５

，

２７６

，

２７２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８５％

；

３

，

４３９

，

１８１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１５％

；

１

，

６５９

，

７０１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００％

；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现场会议及

参与网络投票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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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杭州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

到

７

名（董事王耀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董事张渝里先生代为出席并授权表

决；董事丁佐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董事张渝里先生代为出席并授权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杜尧先

生主持，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审计委员会原由李淑敏、俞安平、谢雪

３

名董事组成。 现因董事变更，对审计委员会作如

下调整：调整后的审计委员会由李淑敏、俞安平、王耀国

３

名董事组成，主任仍由独立董事李淑敏

担任。 董事会其它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变。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谢雪女士主

持，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选举谢雪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９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１

，

４６２

，

５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１

，

４６２

，

５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２２

，

９２５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９３

罗煜竑

２ ０１＊＊＊＊＊６３８

罗邦鹏

３ ０１＊＊＊＊＊１０４

李维金

４ ０１＊＊＊＊＊７５１

潘庆华

５ ０１＊＊＊＊＊４７３

贾强

６ ００＊＊＊＊＊９９８

罗颜斌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３２６

，

３６５ ２０．６４％ ３３

，

３２６

，

３６５ ６６

，

６５２

，

７３０ ２０．６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３

，

３２６

，

３６５ ２０．６４％ ３３

，

３２６

，

３６５ ６６

，

６５２

，

７３０ ２０．６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８

，

１３６

，

１３５ ７９．３６％ １２８

，

１３６

，

１３５ ２５６

，

２７２

，

２７０ ７９．３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８

，

１３６

，

１３５ ７９．３６％ １２８

，

１３６

，

１３５ ２５６

，

２７２

，

２７０ ７９．３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１

，

４６２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１

，

４６２

，

５００ ３２２

，

９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２２

，

９２５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外沙支路

１００

号投资发展部

咨询联系人：许华青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８０６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０２２１

九、备查文件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5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４

、

外资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０２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咨询联系人： 王汉明、潘培培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７２６００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５７１８１２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２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

，

１９８

，

０５４ ６６．２０％ １９

，

８５９

，

４１６ ８６

，

０５７

，

４７０ ６６．２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６

，

１９８

，

０５４ ６６．２０％ １９

，

８５９

，

４１６ ８６

，

０５７

，

４７０ ６６．２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６

，

１９８

，

０５４ ６６．２０％ １９

，

８５９

，

４１６ ８６

，

０５７

，

４７０ ６６．２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８０１

，

９４６ ３３．８０％ １０

，

１４０

，

５８４ ４３

，

９４２

，

５３０ ３３．８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８０１

，

９４６ ３３．８０％ １０

，

１４０

，

５８４ ４３

，

９４２

，

５３０ ３３．８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８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长沙市金星大道西侧望城段长高集团

咨询联系人：彭林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５８５００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５８５０００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36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0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7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孟虎

6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7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在指定媒体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总计

22

人

(

其中：股东

代理人

9

人，代表

10

名股东

)

，持有和代表股份为

93,123,9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6,133,996

股的

13.57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92,368,09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

），

642,752

股反对

(

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9%)

，

113,08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

）。

2

、审议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

92,520,94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5%

），

387,728

股反对

(

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2%)

，

215,248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23%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92,368,09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

），

642,752

股反对

(

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9%)

，

113,08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92,562,83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0%

），

173,712

股反对

(

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9%)

，

387,376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1%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预案》

表决结果：

91,422,298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7%)

，

1,506,000

股反对

(

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62%)

，

195,624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杨学义、李志珍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广夏（银川）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召集、召开程序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银广夏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22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2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会议董

事九人（发出表决票九张），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收回表决票九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建立

<

福建圣农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进一步完善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治理水平，确保信息披露的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防范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泄漏内幕信息，有

效防控和打击各类利用以博客、微博、手机媒体、网络视频、移动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展的违

法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规发布未公开信息等），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拟

定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 现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制度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施行。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超募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992

号文批准，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或“丁方”）于

2010

年

8

月

4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8,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6

元，募集资金总额计

1,28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1,

964,723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28,035,277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0

）第

207

号《验资报告》确认，其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为

91,495.95

万元，超募资金为

31,307.58

万元。

2011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

购昆山先创利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使用超募资金

7,213.504

万元

,

具体内容详

见

2011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昆山先创利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以及

2012

年

2

月

21

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订超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12

年

2

月

6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黄石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决定在黄石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在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内投资建设

印制电路板项目主体，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

亿元。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240,940,760

元，剩余部

分使用公司流动资金出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在黄石设立全资子公司暨部分使用超募资金的公告》。

我公司已完成该全资子公司暨黄石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黄石沪士”或“甲方”）的工

商注册登记，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工作人员计算超募资金总额时以万元为单位，四舍五

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23

元的尾差，我公司实际使用全部剩余超募资金出资

240,940,737

元

,

其余

部分使用公司流动资金出资。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

公司、黄石沪士以及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丙

方”）与中国工商银行黄石南京路支行

(

下称 “乙方”

)

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协议中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实际出资额的差额系乙方向甲方收取

90

元账户管理费

及

37

元工本手续费所致，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专户”），账号为

1803030329268888878,

截止

2012

年

3

月

19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40,940,610

元

(

包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

。 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在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内建设印制电路板（

PCB

）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同意，甲方在募集资金存入专户后，甲方可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

在乙方处存放该笔募集资金。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

以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并由甲方书面通知丙方。 但甲方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丁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丁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天顺、邱添敏，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丁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并书面告知合同乙方后失效。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